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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5_85_B8_E5_c33_41779.htm 「案情」 原告：北京市

雁栖实业公司（简称雁栖公司）。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朝阳

区支行（简称朝阳支行）。 1993年4月9日，北京市农工商联

合总公司商业服务公司供应站（下称供应站）同意退还雁栖

公司投资款78万元，并将退款转帐支票交给雁栖公司。当日

，雁栖公司将转帐支票交存其开户银行。4月10日，该转帐支

票被供应站的开户银行朝阳支行以“支票空头、存款不足”

为理由退票；但供应站帐户存款余额当日为88万元，足以支

付78万元退款。4月12日中午，雁栖公司得知退票，从其开户

银行领取了退回的转帐支票和退票理由书，并于当日下午持

退票凭证再次要求供应站付款。供应站即派会计到朝阳支行

办理委托付款结算业务，但供应站帐户存款余额当日仅有41

万元，不足以支付78万元退款而未办成。至4月15日，供应站

帐户存款额达82万元时，朝阳支行才办理款项划拨。4月17日

，雁栖公司收到78万元退款。在转帐结算过程中，雁栖公司

自信78万元退款可以及时划拨入帐，在不知道转帐支票已退

票的情况下，曾于4月10日上午和4月12日上午为购货分别签

发34万元和17万元转帐支票各一张。但当时雁栖公司帐户存

款余额仅有11万元，不足以支付所签发的转帐支票款，其上

述两张转帐支票相继于4月12日和4月13日被退票，并被其开

户银行罚款共计25500元。 为此，雁栖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朝阳支行在供应站帐户存款余额足以支



付78万元退款的情况下，以“支票空头、存款不足”为由退

票，理由不正当。因78万元退款未能及时划拨入帐，造成本

公司购货签发的转帐支票出现空头，被银行罚款。要求朝阳

支行承担赔偿其被银行罚款造成的损失的民事责任。 朝阳支

行辩称：退票理由书中“支票空头、存款不足”的退票理由

是由于本行工作人员失误错划所致，真正的退票理由是内部

转帐记录的“支票金额大写不规范”。据此，本行退票理由

正当，不同意雁栖公司的起诉要求。 「审判」 朝阳区人民法

院除查明上述事实属实外，还查明供应站于4月9日和4月12日

两次签发的转帐支票上的金额大写文字是相同的。朝阳区人

民法院审理认为：供应站签发的78万元转帐支票的金额大写

不规范，退票理由应以银行内部转帐记录为准，故朝阳支行

退票理由正当。雁栖公司签发转帐支票的金额超出其帐户存

款余额，出现空头被银行罚款，与朝阳支行退票没有因果关

系，故造成的罚款损失应由雁栖公司自负。据此判决： 驳回

雁栖公司的诉讼请求。 雁栖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朝阳支行的退票理由不应以转帐记

录为准，而应以其对外签发的退票理由书为准。朝阳支行在

供应站帐户存款余额足以支付78万元退款的情况下，无正当

理由退票，与雁栖公司签发转帐支票出现空头被银行罚款有

因果关系。据此，朝阳支行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公，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 朝阳支行服从一审判决，上诉期间未对雁栖公司诉称进行

答辩。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朝阳支行的退票理由应以

其对外签发的退票理由书为准，退票理由即“支票空头、存

款不足”。发生退票时，供应站帐户存款余额为88万元，足



以支付78万元退款，故朝阳支行的退票没有正当理由，且违

反了《银行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如不发生退票，及时办

理款项划拨，就会避免雁栖公司签发的转帐支票出现空头和

被银行罚款，故朝阳支行的退票行为与雁栖公司签发转帐支

票出现空头和被银行罚款存在因果关系，朝阳支行对此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但雁栖公司在帐户存款不足和退款尚未进帐

的情况下签发转帐支票，亦违反了《银行结算办法》的有关

规定，应承担部分民事责任。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于1994

年6月9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 朝阳支行赔偿雁栖公司经

济损失19180元（已履行完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